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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北京语言大学纪律检查委员会文件 
 

 

校党纪字〔2023〕10 号 

 

中共北京语言大学纪律检查委员会 

落实“第一议题”制度实施细则 
 

第一条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

想，坚定拥护“两个确立”、坚决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将传达学习、

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、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重

大决策部署列为校纪委第一议题，建立并实行“第一议题”制度。 

第二条 “第一议题”制度是学校纪委跟进学习贯彻习近平

总书记重要讲话、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，持

续加强自身建设，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、指导实践、统

领工作，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党中

央决策部署上来，推动学校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制度，

必须长期坚持、认真执行。 

第三条 在校纪委全体会议、校纪委书记主持或参加的纪检

监察工作重要会议、专职纪检干部集体学习、二级党组织纪检委

员培训等会议上，把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、指示批示精神

和相关重要论述，尤其是关于全面从严治党、教育、纪检监察、

巡视巡察工作的重要论述列为第一议题，作为讨论决策事项、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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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部署工作的思想引领和首要内容。 

第四条 校纪委全体会召开前，纪委办公室对“第一议题”

的内容提出建议，提请纪委书记审定后，将相关资料提前发给全

体纪委委员；会上至少安排 1名纪委委员围绕“第一议题”做重

点发言，其他与会人员紧密结合工作实际交流学习心得体会。学

习研讨情况形成会议记录并存档。 

第五条 校纪委书记主持或参加的纪检监察工作重要会议召

开前，纪委办公室对“第一议题”的内容提出建议，提请纪委书

记审定；会上，由纪委书记或纪委办有关负责同志领学，并提出

贯彻落实的思路或建议，与会人员充分交流讨论，研究提出相关

工作举措，学习研讨情况形成会议记录并存档。 

第六条 专职纪检干部集体学习前，梳理列为“第一议题”

的学习内容，提请纪委书记审定后，由纪委副书记主持集体学习，

并指定专人领学。 

第七条 二级党组织纪检委员培训等会议召开前，梳理需要

列为“第一议题”的学习内容，提请纪委书记审定，并提前向二

级党组织纪检委员提供学习资料；会上，由纪委书记或纪委副书

记领学，并对纪检委员推动本单位抓好学习贯彻提出要求。与会

人员开展交流研讨；会后，纪检委员应及时向二级党组织书记汇

报有关情况。 

第八条 本实施细则由学校纪委办公室负责解释。 

第九条 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 


